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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年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與 執 法 研 討 會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 

 

道路交通事故案例原因探討 

張文菘1
 

摘要 

每件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的當事人都想了解，誰應負起交通事故的責任。因為，

即使是 A3 類無人傷亡的交通事故，單純的車輛財產損失有時也會造成事故當事人的

沉重負擔，遑論是牽涉有人員受傷或死亡的交通事故，因涉及刑事責任問題，及可能

巨額的賠償問題，這都攸關當事人及眷屬的重大權益。惟在確定道路交通事故的肇事

責任前，吾人應先釐清該起交通事故的原因為何？倘若當事人有肇事原因，自應負起

肇事責任。肇事原因分析攸關幾項重大因素，包括：當事人的駕駛行為、現行的法令

規範、現場的交通管制設施等。為能釐清雙方的肇事原因，交通事故現場勘察與蒐證

甚為重要，包括：要做好對人、車、物、痕、跡證、道路交通設施之各項蒐證工作，

以及筆錄製作、監視錄影畫面與行車紀錄器的蒐證，以充分了解肇事各方當事人的駕

駛行為，及其相關可能的影響因素。這均將有助於達成上述之目標。因此，本文主要

透過數個實際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予以檢視、分析各項跡證，包括：現行的法令規範、

交通事故現場勘察、交通事故現地拍照、交通事故現場圖繪製、行車紀錄器等，以釐

清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如何發生、為何發生，進一步確定肇事原因，以達到勿枉勿縱之

終極目的。 

關鍵字：事故現場勘察蒐證、監視錄影、行車紀錄器、肇事原因 

壹、前言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目的，在於忠實記錄事故發生的現場實況，藉以了解事

故如何發生，進一步研判事故發生的原因，惟事故發生的原因往往並非單純，所

以，現場處理人員應藉由現場的勘察、測量、繪圖、攝影、筆錄製作等各項工作

以達成上述目的2。 

拜科技的日益發展創新，監視器與行車紀錄器的普及，已成為研判交通事故

發生原因所要蒐證的重要元素。因為，透過錄影監視器或行車紀錄器所錄下的畫

面，通常能很清楚的了解各造當事人的駕駛行為、當時的交通車流狀況、各種道

路交通設施、以及相關的可能影響因素。對於交通事故發生原因的研判工作會有

很大的助益。 

本文所探討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原因，主要透過現場圖、照片及行車紀錄器

等予以檢視、分析各項跡證，以釐清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如何發生、為何發生，進

一步確定肇事的原因，以達到勿枉勿縱的最終目的。 

貳、交通事故案例一 

                                                      
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科教官，中央警察大學犯罪學博士。 

2 蘇志強，(2010)，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自版。陳高村，(1997)，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與鑑

定，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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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 

本案發生於 104年 8月某日晚上，肇事地點位於某縣市川行路與遠一路。本

案件共有 4位當事人，第一位是自小客車駕駛，行經川行路，至事故路口時，要

進行左轉，不慎與對向直行的機車發生碰撞3。 

第一位是康姓自小客車駕駛表示：行經川行路，來到事故路口時，號誌為綠

燈，當時有打左方向燈，並看對向無來車後，開始左轉，我車左轉過去後，聽到

右側有碰撞聲，才知道與一部機車發生事故。 

第二位是楊姓機車駕駛表示：事故前，我載朋友回家，怎樣發生事故的已沒

有印象。 

二、交通事故現場概況分析 

(一) 交通事故拍攝照片分析 

圖 1-1~圖 1-3顯示為第一位康姓自小客車的車損狀況，以紅線所圈繪者，主

要是右側後車門及右後保險桿的上方。圖 1-4顯示為 B車機車的車損狀況。 

 
圖 1-1   A車自小客車右側的車損狀況 I    

 

圖 1-2   A車自小客車右側的車損狀況 II 

 

圖 1-3   A車自小客車右側後方的車損狀況 III 

 
圖 1-4  B車機車的車損狀況 IV 

                                                      
3
 為遵守個資法規定，案例中的資料包括詳細日期及當事人資料，無法全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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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交通事故現場圖分析 

圖 1-5顯示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以紅線所圈繪者為 B 車直行

機車所行駛的方向﹔以綠線所圈繪者為 A 車自小客車左轉行駛的行向﹔黃色箭

頭所指示者為 B車直行機車最後倒地停止的位置。 

     

 

圖 1-5  案件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三、案件一爭點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本案例中

之 A 車自小客車左轉時是否有遵守上述法令已盡應讓對向 B 車直行機車先行之

義務？ 

四、行車紀錄器分析 

(一) 自小客車於停止線前狀況 

圖 1-6~圖 1-11 顯示出：自小客車一路直行於內側車道，逐漸接近肇事路口，

駕駛人於停止線前已能看見對向有直行車輛，且對向直行車輛有開啟頭燈。 

 
圖 1-6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09前景 1 

 

圖 1-7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0前景 2 

 
圖 1-8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2前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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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3前景 4 

 
圖 1-10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3前景 5 

 
圖 1-11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4前景 6 

(二) 自小客車於停止線至越枕木紋線之狀況 

圖 1-12~圖 1-13 顯示出：自小客車駕駛人於停止線到枕木紋線之間所行駛距

離，此時與對向直行車輛更接近，且更清楚看見對向有直行車輛。圖 1-14顯示：

B車直行機車已行至停止線。 

  
圖 1-12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4前景 7 

 
圖 1-13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5前景 8 

 

圖 1-14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5前景 9 

(三) 自小客車壓枕木紋線至肇事前之狀況 

圖 1-15 顯示出：B 車直行機車已行至枕木紋線前。圖 1-16 顯示出：B 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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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車已壓枕木紋線。圖 1-17顯示出：B車直行機車已越過枕木紋線。 

 
圖 1-15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6前景 10 

 
圖 1-16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6前景 11 

 
圖 1-17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6前景 12 

圖 1-18 顯示：發生車禍前 B 車直行機車。圖 1-20 顯示出：已發生車禍，B

車直行機車已滑行過自小客車前方。 

 

圖 1-18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6前景 13 

(四) 剛發生肇事碰撞過後 

 

圖 1-19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7碰撞過後 

五、駕駛行為與法律分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透過行車紀錄器的影像分析圖1-7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22.28.09前景1顯示，

本案例中左轉的自小客車約於停止線前 40 公尺處已能看見對向有車輛。當時行

車號誌為圓形綠燈，故自小客車依當時號誌指示是可以進行左轉的動作，惟其左

轉時是否有盡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義務? 圖 1-12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4前景 6顯示，自小客車當時尚在停止線前，對向的機車清晰可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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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5 時，自小客車駕駛明顯開始左轉，此時 B 車直行

機車已行至停止線﹔最後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22.28.17時，雙方發生碰撞。  

駕駛人從真正察覺危險，而告訴自己應採取何種必要的閃避行動，而閃避行

為產生所需要的反應時間，一般可採取 0.75 秒來滿足現場偵查需要4。 

以本案件為例，由於 B 車直行機車駕駛在筆錄中並未陳述當時的速度，故

本文以時速 40、50、60公里，3種速度來探討。 

(一)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4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4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8.3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8.4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16.7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該路口之寬度約 13.1 公尺（未包括安全島）。兩者相差約 3.6

公尺。 

(二)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50 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50公里計算（筆錄未陳述），

至少需要 10.4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13公尺。易

言之，本案件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23.4 公尺。此次案

件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顯示，該路口之寬度約 13.1公尺（未包括安全島）。兩

者相差約 11.3公尺。 

 (三)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6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6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12.5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18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30.5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該路口之寬度約 13.1公尺（未包括安全島）。兩者相差約 17.4

公尺。 

透過以上分析，本案件的機車駕駛人以時速 40~60公里計算，均無足夠的安

全距離因應對向 A 車自小客車的左轉動作，因此，機車駕駛人確實有不及反應

之處，故 A 車自小客車駕駛人有未盡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義務，為本件車

禍之肇事原因。 

參、交通事故案例二 

一、案由 

本案發生於 104年 7月某日中午，肇事地點位於某縣市仁一路與信一路口。

本案件有 3位當事人，一位是自小客車駕駛，沿仁一路行駛欲左轉信一路時，行

經肇事路口時，與對向沿仁一路直行的機車發生碰撞5。 

第一位駕駛自小客車駕駛表示：我沿仁一路欲左轉信一路口行駛時，突然一

部重機車從對向急駛過來，我根本來不及反應，當我看見對方來車時，對方已經

                                                      
4
 蘇志強.(2010).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自版。 

5
 為遵守個資法規定，案例中的資料包括詳細日期及當事人資料，無法全部呈現。 



39 

 

撞到我車左前方，造成機車駕駛與機車撞擊後，摔出去撞到路旁的小客車。 

第二位機車駕駛表示：當時沿仁一路直行，至肇事地點仁一路與信一路口時，

與對向左轉的自小客車發生擦撞，之後不醒人事。 

第三位駕駛自小客車駕駛表示：我將車停於仁一路旁被人碰撞。 

二、交通事故現場概況分析 

 （一）交通事故拍攝照片分析 

圖 2-1顯示為事故現場狀況，以紅線所圈繪者為 B車直行機車倒地的位置﹔

以綠色箭頭所指示者為 A 車自小客車的車損狀況﹔黃色箭頭所指示者為事故現

場的散落物。圖 2-2、圖 2-3顯示為 A車自小客車的車損狀況。 

 
圖 2-1   交通事故現場狀況 

 

圖 2-2   A車自小客車車損狀況 I 

 

 

圖 2-3   A車自小客車車損狀況 II 

圖 2-4、圖 2-5 分別顯示為 B車直行機車的倒地位置及車損狀況。 

 
圖 2-4  B車機車倒地位置與違停自小客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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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B車機車車損狀況 

（二）交通事故現場圖分析 

圖 2-6顯示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以紅線所圈繪者為直行機車

所行駛的方向﹔以綠線所圈繪者為自小客車左轉行駛的行向﹔黃色箭頭所指示

者為機車最後倒地停止的位置﹔粉紅色箭頭所指示者為自小客車最後停止的位

置。 

 
圖 2-6   案件二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三、案件二爭點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本案例中

之 A 車自小客車左轉時是否有遵守上述法令已盡應讓對向 B 車直行機車先行之

義務？ 

四、行車紀錄器分析 

（一）自小客車於路口前之直行狀況 

圖 2-7~圖 2-15 顯示出：自小客車直行時的前方狀況，圖 2-8 顯示，B 車機

車駕駛人已出現在對向遠處，圖 2-15顯示出：B車機車駕駛人已接近肇事地點。 

 

圖 2-7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3前景 1 

 

圖 2-8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4前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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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4前景 3 

 

圖 2-10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5前景 4 

 

圖 2-11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5前景 5 

 

圖 2-12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6前景 6 

 

圖 2-13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6前景 7 

 

圖 2-14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7前景 8 

 

圖 2-15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7前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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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小客車於交叉路口前明顯左轉之狀況 

圖 2-16 顯示出：A 車自小客車駕駛人已明顯做出左轉的動作。圖 2-17~圖

2-18顯示出：B車機車駕駛真正感受到危險而進行閃躲。 

 

 

圖 2-16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8前景 10 

 

圖 2-17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9機車閃躲 1 

 

圖 2-18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9機車閃躲 2 

 

圖 2-19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9撞擊 

五、駕駛行為與法律分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透過行車紀錄器的影像分析圖 2-8、圖 2-9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4 前

景 2顯示，本案例中左轉的自小客車已能看見對向有車輛。圖 2-10~圖 2-15自小

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5 前景顯示，自小客車駕駛可以更清楚的看見對向的機車，

依據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4.16.18、圖 2-16 顯示出：A車自小客車駕駛人已明顯

做出左轉的動作，此時 B車直行機車距交叉路口約 10公尺，惟此時，A車自小

客車此時尚在交叉路口之前，顯示自小客車有提前左轉的情形﹔最後自小客車行

車紀錄器 14.16.19時，雙方發生碰撞。 

前已說明駕駛人因閃避行為產生所需要的反應時間，一般可採取 0.75 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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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現場偵查需要6。 

以本案件為例，由於 B 車直行機車駕駛在筆錄中陳述當時的速度 50~60 公

里，故本文以時速 50、60公里，2種速度來探討。 

(一)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5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5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10.4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13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23.4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該路口之寬度約 6.2 公尺，B 車直行機車距路口約 10 公尺，

合計為 16.2公尺。兩者相差約 7.2公尺。 

(二)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6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6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12.5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18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30.5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該路口之寬度約 6.2 公尺，B 車直行機車距路口約 10 公尺，

合計為 16.2公尺。兩者相差約 14.3公尺。 

透過以上分析，本案件的機車駕駛人以時速 50 公里計算，並無足夠的安全

距離因應對向 A 車自小客車的左轉動作，因此，機車駕駛人確實有不及反應之

處，故 A 車自小客車駕駛人有未盡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義務，為本件車禍

之肇事原因。 

案例中的機車駕駛人車速若以 60 公里來計算，更無足夠的安全距離因應對

向 A 車自小客車的左轉動作，惟此時要考量者為駕駛人是否有超速的問題，依

據案例資料顯示該路段的速限為 50公里，若機車駕駛人時速達 60公里，表示確

已超速行駛，而這項違規超速的行為是否要賦予此次車禍發生的肇事因素仍值得

探討。 

肆、交通事故案例三 

一、案由 

本案發生於 104 年 12 月某日下午，肇事地點位於某縣市太一路。本案件有

2位當事人，一位是自小客車駕駛，沿太一路行駛，行經肇事地點時，左轉太一

路 2段 20號時，與對向沿太一路直行的機車發生碰撞7。 

第一位駕駛自小客車駕駛表示：我沿太一路直行，至肇事地點時，要左轉信

一路 2 段 20 號進修車廠時，當時有先停於中心線處查看對向來車，查看無來車

才起步左轉，轉一點點後，聽到一陣煞車聲，立即將車停下，發現一部大型重機

車倒地往我方向滑行過來，碰撞我車前保險桿部分。 

第二位機車駕駛死亡。 

二、交通事故現場概況分析 

                                                      
6
 蘇志強(2010)，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自版。 

7
 為遵守個資法規定，案例中的資料包括詳細日期及當事人資料，無法全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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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事故拍攝照片分析 

圖 3-1~圖 3-3 顯示：為 B 車直行機車倒地所留下的煞車痕，以藍線與紅線

所圈繪者。圖 3-4顯示：為事故現場的狀況，包括機車倒地的位置、血跡與散落

物。圖 3-5顯示：為 A 車自小客車的車損狀況，主要是左前車角，以紅線所圈繪

者。 

 
圖 3-1   B車直行機車倒地產生的刮地痕 I 

 
圖 3-2   B車直行機車倒地產生的刮地痕 II 

 
圖 3-3   B車直行機車倒地產生的刮地痕 III 

 
圖 3-4   B車直行機車倒地最終位置與血跡 

 
圖 3-5   A車自小客車車損狀況 

（二）交通事故現場圖分析 

圖 3-6顯示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以紅線所圈繪者為 B 車直行

機車所行駛的方向﹔以綠線所圈繪者為 A 車自小客車左轉行駛的行向﹔黃色箭

頭所指示者為 B 車直行機車最後倒地停止的位置﹔粉紅色箭頭所指示者為 A 車

自小客車最後停止的位置﹔藍色箭頭所指示者為 B 車直行機車所留下的煞車痕

跡﹔橘色箭頭所指示者為 B車直行機車所留下的刮地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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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案件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三、案件三爭點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本案例中

之 A 車自小客車左轉時是否有遵守上述法令已盡應讓對向 B 車直行機車先行之

義務？ 

四、行車紀錄器分析 

（一）自小客車轉彎前之直行狀況 

圖 3-7~圖 3-10 顯示出：自小客車直行時的前方狀況，B 車機車駕駛人已出

現在對向遠處，當時 B車機車駕駛人有開啟頭燈。 

 
圖 3-7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0前景 1 

 
圖 3-8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0前景 2 

 
圖 3-9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1前景 4 

 
圖 3-10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1前景 5 

（二）自小客車轉彎之前方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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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顯示出：B 車機車駕駛人因看見自小客車的左轉動作，而緊急採取

煞車動作。圖 3-12~圖 3-13顯示出：B車機車左右搖晃。 

 
圖 3-11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2前景 6 

 
圖 3-12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3前景 8 

 
圖 3-13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3前景 9 

（三）機車倒地滑行之狀況 

 
圖 3-14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3機車倒地 I 

 
圖 3-15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4機車倒地 II 

 
圖 3-16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4機車倒地 III 

（四）發生碰撞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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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4撞擊人車分離 

五、駕駛行為與法律分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透過行車紀錄器的影像分析圖3-7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16.26.20前景1顯示，

本案例中左轉的自小客車已能看見對向有車輛。依據圖 3-11 自小客車行車紀錄

器 16.26.22 時，自小客車駕駛明顯開始左轉，此時 B 車直行機車同時已採取煞

車行動﹔最後自小客車行車紀錄器 16.26.23 時，B車直行機車自摔倒地﹔自小客

車行車紀錄器 16.26.24 時，B車直行機車人車分離，雙方發生碰撞。 

依據警方繪製之現場圖顯示：B車直行機車煞車痕為 3.4公尺，刮地痕到碰

撞自小客車左前車頭間之距離，約 14.2公尺，故合計約 17.6公尺。 

文中前已說明駕駛人從真正察覺危險，告訴自己應採取必要的閃避行動，而

閃避行為產生所需要的反應時間，一般可採取 0.75秒來滿足現場偵查需要8。 

以本案件為例，由於 B 車直行機車駕駛死亡，故無法得知當時的速度，故

本文以時速 50、60、70公里，3種速度來探討。 

(一)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5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5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10.4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13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23.4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煞車痕至碰撞處約 17.6公尺。兩者相差約 5.8公尺。 

(二)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6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6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12.5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18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30.5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煞車痕至碰撞處約 17.6公尺。兩者相差約 12.9公尺。 

(三) B車直行機車速度以時速 70公里計算 

B車直行機車反應時間內所行駛的距離，以時速 70公里計算，至少需要 14.5

公尺﹔另煞車距離方面，摩擦係數以 0.75計算，約為 26公尺。易言之，本案件

中 B 車直行機車的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合計為 40.5 公尺。此次案件的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顯示，煞車痕至碰撞處約 17.6公尺。兩者相差約 22.9公尺。 

透過以上分析，本案件的機車駕駛人若以時速 50 公里計算，並無足夠的安

全距離因應對向 A 車自小客車的左轉動作，因此，機車駕駛人確實有不及反應

之處，故 A 車自小客車駕駛人有未盡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義務，為本件車

                                                      
8
 蘇志強(2010)，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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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之肇事原因。 

若本案例中的機車駕駛人以時速 60、70 公里來計算，更無足夠的安全距離

因應對向 A 車自小客車的左轉動作，惟此時要考量者為駕駛人是否有超速的問

題，依據案例資料顯示該路段的速限為 50 公里，若機車駕駛人時速達 60、70

公里，表示確已超速行駛，而這項違規超速的行為是否要賦予此次車禍發生的肇

事因素仍值得探討。 

伍、結語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惟這樣的

類型車禍層出不窮，爭議不斷。本文所探討的 3個案例皆為左轉車輛與直行車輛

的肇事類型，為釐清肇事原因，筆者因此探討案例中之左轉車時是否有遵守上述

法令已盡應讓對向 B車直行機車先行之義務？ 

而要能做好交通事故的原因分析工作，以本文為例，原因探討的過程仰賴現

場圖、照片、筆錄及行車等，因此，第一線的警察處理同仁責無旁貸要做好各項

蒐證工作，包括：人、車、物、痕、跡證、道路交通設施等，以及筆錄製作，以

充分了解肇事各方當事人的駕駛行為，及其相關可能的影響因素，方能順利的進

行肇事重建，還原事故發生的過程，以正確的得到事故的原因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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